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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任及提名非独立董事

候选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离任情况
东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董事张渊女士递交的请

辞函。因工作安排原因，张渊女士申请辞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战略委员会委员以及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张渊

离任职务

董事、战略委员会委员、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离任时间

2025 年 6 月 30
日

原 定 任 期 到 期
日

2027 年 12 月 19
日

离 任 原
因

工 作 安
排

是否继续在公司及
其控股子公司任职

否

是否存在未履行
完毕的公开承诺

否

张渊女士确认与公司董事会并无意见分歧，且无与辞任有关的事宜需通知公司股东。公
司董事会对张渊女士任职公司董事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张渊女士的请辞函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张渊
女士的离任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也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产生影响。

二、提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情况
公司于2025年6月30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2次普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同意提名王永芹女士（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与第三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算，同
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东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附件：

王永芹简历
王永芹，女，45岁。于2001年7月参加工作，历任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东航股份”）规划发展部机队管理、机队规划与引进专家、飞机规划与引进分部高级经理等
职，2020年4月至2025年4月任东航股份规划发展部副总经理；2024年8月至2025年4月任
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东航集团”）规划发展部副总经理；2025年4月起
任中国东航集团和东航股份规划发展部总经理。王永芹女士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大学学
历，经济学学士学位。王永芹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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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2次普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东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
关规定，东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2次普通会议于2025
年6月3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郭丽君召集。公司按照规定时间向全体董事
发出了会议通知和会议文件，本次董事会应出席董事10人，实际出席董事10人。

会议的召集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
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提名王永芹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与第三届董事会任

期一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算。详情请参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董事辞任
及提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公告》。

本议案已经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1次会议审议通过，提名委员会发表审核意见如
下：经审阅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王永芹履历等材料，认为王永芹符合担任上
市公司非独立董事的条件，未发现有《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一一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
且尚未解除的现象，不存在被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其他情况。提
名委员会认为王永芹具备担任公司董事的资格和能力，并同意将本议案提请公司董事会审
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签署货运物流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6次会议和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

议第 2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详情请参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
签署货运物流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关联董事王忠华、朱坚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东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经济责任审计实施办法〉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6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

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公司2025年度内部审计项目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6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

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制定〈东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董事会议案规范管理细则〉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东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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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货运物流框架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东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东航股份”）签订的《货运物流相关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将于2025年12月31日到期，因
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与东航股份续签该框架协议。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亦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
业务不会因此形成对关联方的依赖。

一、框架协议的基本情况
公司与东航股份于2022年9月26日签订的《货运物流相关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将于

2025年12月31日到期，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与东航股份续签该框架协议，协议有效期为
2026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介绍
公司名称：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5年4月14日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国际机场机场大道66号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投资、上市)
注册资本：人民币2,229,129.6570万
股权结构：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54.25%股权
经营范围：国内和经批准的国际、地区航空客、货、邮、行李运输业务及延伸服务；通用航

空业务；航空器维修；航空设备制造与维修；国内外航空公司的代理业务；与航空运输有关的
其他业务；保险兼业代理服务（意外伤害保险）。电子商务（不涉及第三方平台等增值电信业
务）；空中超市（涉及许可证配额及专项许可的商品除外）；商品的批发、零售(涉及国家限制及
许可证的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2,766.00亿元，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05.32亿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1,321.20亿元，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2.26亿元。

关联关系：东航股份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系《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第（二）项规定的关联法人。

（二）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与东航股份发生过业务往来，其均能严格履行约定，以合理的价格向公司提供高效

优质的服务或接受公司提供的服务后按约支付价款。
东航股份具有在相关业务中的经营资格，且熟悉公司的业务运作，有助于实现优势互补

和资源合理配置，保障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运作。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与东航股份签订《2026-2028年度货运物流相关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以下简

称“本协议”），协议有效期为2026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
根据上述协议，东航股份及其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及分支机构向公司提供经营货运物

流业务过程中所需的日常性保障服务（以下统称“货运物流业务保障服务”）：机务维修及其附
属保障服务；货运维修及其附属保障服务；信息技术保障服务、清洁服务、培训服务、物业租赁
服务；报关服务、外贸进出口代理及外贸运输服务、机供品采购代理服务、招标代理咨询服务、
保税仓储服务；其他日常性保障服务。公司向东航股份及其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及分支机
构提供其经营业务过程中所需的日常性保障服务（以下统称“货站业务保障服务”）：机坪驳运
服务、货站操作服务、同业项目供应链服务与安检服务；其他日常性保障服务。

双方同意于本协议有效期内的相关年度，双方应按照各自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
年度交易金额上限执行。

东航股份向公司提供的货运物流业务保障服务和公司向东航股份提供货站业务保障服
务的费用以实际服务提供情况和双方根据本协议确定的各类服务单价结算。结算周期依据
双方具体签署的业务协议执行。一方在收到并确认另一方出具的付款通知和增值税专用发
票后在双方协商确定的合理期限内，经银行转账或其他合法支付方式向另一方支付。

（二）定价原则
本协议项下，东航股份向公司提供的货运物流业务保障服务的定价和/或收费标准，须参

照市场价确定，由双方公平磋商厘定；公司向东航股份提供货站业务保障服务的定价和/或收
费标准，须参照市场价确定，由双方公平磋商厘定。上述所称“市场价”，是指由经营者自主制
定，通过市场竞争形成的价格。市场价按以下顺序并考虑航材原材料成本、航材保障区域、信
息技术设备成本、保障区域、保障设备成本、人工成本及具体保障要求等因素后确定(如有)：
(1)在该类服务提供地或其附近地区在正常交易情况下提供该类服务的独立第三方当时收取
的价格；或(2)在中国境内在正常交易情况下提供该类服务的独立第三方当时收取的价格。

一方向另一方提供服务的定价和/或收费标准，不低于该方在正常情况下向独立第三方
提供同类服务的定价和/或收费标准。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东航股份具有在相关业务中的经营资格，且熟悉公司的业务运作，有助于实现优势互补

和资源合理配置，保障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运作。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公平、合理，符合公
司和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亦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尤其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业务不会因此形成对关联方的依赖。

五、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5年6月3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2次普通会议以“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的

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货运物流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王忠华、朱坚对
该议案回避表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2次会议和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第6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议案，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025年6月30日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4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需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东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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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4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东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及《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东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
三届监事会第4次会议于2025年6月3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公司按照规定时间向全体监事发出了会议通知和会议文件，本次监事会应出席监事 3
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监事会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会议合法有效。本次监事会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核通过《关于签署货运物流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详情请参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签署货运物流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关联监事邵祖敏回避表决，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2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东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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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想控股”）共计持有东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数量179,254,133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1.29%。联想控股本
次解除质押股份数量2,200,000股，本次解除质押后，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28,800,000
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16.07%，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81%。

公司于 2025年 6月 30日获悉联想控股将其所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业
务，具体事项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解除质押时间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200,000股

1.23%
0.14%

2025年6月27日

179,254,133股

11.29%
28,800,000股

16.07%
1.81%

未来如有再质押计划，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东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
新疆红淖三铁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路公司”），系广汇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控股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为铁路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11,000.00万元人民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已实际为铁路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278,872.43
万元（含本次）。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事项基本情况
因子公司业务发展需要，为加速核心业务发展，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及进一步提升市场竞

争力，公司已与新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保证合同，用于铁路公司日常经营所需的资金。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决策程序
为满足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经营及发展需要，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2024年

第十三次会议及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预计公司2025年度新增担
保总额的议案》，同意公司2025年度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553,500.00
万元人民币的担保额度，并在担保总额未突破的前提下，分项担保金额可进行内部调剂。包
括已在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公司，以及通过新设立、收购等方式获取的直接或间接具有控股
权的子公司，在本年度预计担保总额内可内部调剂使用。其中，同意公司2025年度向铁路公
司新增306,000.00万元担保额度。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2日披露的《广汇物流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公司2025年度新增担保总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3）。

本次被担保人系公司控股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本年度为铁路公司新增担保金
额 43,500.00万元（含本次），担保金额在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2024年第十三次会议及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担保总额范围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新疆红淖三铁路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卞强
成立日期：2011年11月21日
注册资本：397,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新疆哈密地区伊吾县淖毛湖兴业路1号
经营范围：铁路项目投资建设；铁路设施技术服务；国内货运代理；铁路货运代理；铁路设

备租赁；铁路专用设备租赁、安装；铁路施工工程管理服务；仓储装卸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铁路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92.7708%的股权。
截至2024年12月31日，铁路公司总资产1,211,305.38万元，总负债703,715.86万元，净资

产507,589.52万元；202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22,049.48万元，净利润71,141.90万元（经审计）。
截至2025年3月31日，铁路公司总资产1,243,995.84万元，总负债721,754.61万元，净资

产 522,241.23万元；2025年 1-3月实现营业收入 52,791.39万元，净利润 14,111.00万元（未经
审计）。

三、担保情况概述
1、签署人
保证人：广汇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新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担保金额：11,000.00万元人民币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范围：主合同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偿还或支付的本金、利息(包括法定

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手续费、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公证
费、评估费、鉴定费、拍卖费、保全费、诉讼或仲裁费、送达费、执行费、保管费、过户费、律师代
理费、差旅费等全部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

5、保证期间：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责任期间为，自主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债务人履行
主合同项下债务到期日（如因法律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件发生而导致主合同提前到期，则
为提前到期日）或垫款之日起另加三年。主合同项下债务展期的，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
限届满后另加三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本次为铁路公司提供担保的款项将用于铁路公司日常经营。被担保人为公司的控

股子公司，公司能够全面掌握其运行和管理情况，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偿债能力良好，担
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在公司预计2025年度新增担保总额范围内，已经公司2025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可以满足公司现阶段及未来业务需求，有利
于公司的持续发展。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305,802.43万元（含本

次），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43.84%，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形。
特此公告。

广汇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0603 证券简称：ST广物 公告编号：2025-050

广汇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Office Park金科园会议中心B1多功能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B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B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38
260
78

610,309,336
584,310,250
25,999,086

55.4934
53.1294
2.364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由公司董事长王颖女士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7人，董事刘广安先生因本职工作安排冲突未能出席会议；独

立董事张军教授、陶武平律师、LI YIFAN（李轶梵）先生因本职工作安排冲突、出差，不能出席

现场会议，均在线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4人。

3、董事会秘书严少云先生出席会议；副总经理沈彤女士、毛巧丽女士、施良先生列席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董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83,585,081
25,982,586

609,567,667

比例（%）

99.8759
99.9365
99.8785

反对

票数

595,460
5,300

600,760

比例（%）

0.1019
0.0204
0.0984

弃权

票数

129,709
11,200

140,909

比例（%）

0.0222
0.0431
0.0231

2、议案名称：监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83,587,781
25,982,586

609,570,367

比例（%）

99.8764
99.9365
99.8789

反对

票数

595,165
7,500

602,665

比例（%）

0.1019
0.0288
0.0987

弃权

票数

127,304
9,000

136,304

比例（%）

0.0217
0.0347
0.0224

3、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82,956,281
24,994,547

607,950,828

比例（%）

99.7683
96.1363
99.6136

反对

票数

1,283,465
1,004,539
2,288,004

比例（%）

0.2197
3.8637
0.3749

弃权

票数

70,504
0

70,504

比例（%）

0.0120
0.0000
0.0115

4、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83,510,181
25,982,586

609,492,767

比例（%）

99.8631
99.9365
99.8662

反对

票数

598,560
3,100

601,660

比例（%）

0.1024
0.0119
0.0986

弃权

票数

201,509
13,400

214,909

比例（%）

0.0345
0.0516
0.0352

5、议案名称：2025年度财务收支预算报告及经营计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83,582,481
25,322,702

608,905,183

比例（%）

99.8754
97.3984
99.7699

反对

票数

602,265
665,184

1,267,449

比例（%）

0.1031
2.5585
0.2077

弃权

票数

125,504
11,200

136,704

比例（%）

0.0215
0.0431
0.0224

6、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83,603,081
25,982,586

609,585,667

比例（%）

99.8790
99.9365
99.8814

反对

票数

580,160
5,300

585,460

比例（%）

0.0993
0.0204
0.0959

弃权

票数

127,009
11,200

138,209

比例（%）

0.0217
0.0431
0.0227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83,574,681
25,374,986

608,949,667

比例（%）

99.8741
97.5995
99.7772

反对

票数

598,565
621,900

1,220,465

比例（%）

0.1024
2.3920
0.2000

弃权

票数

137,004
2,200

139,204

比例（%）

0.0235
0.0085
0.022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3

7

议案名称

三、2024 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

七 、关 于 续 聘2025年度财务报
告及内部控制审
计机构

同意

票数

53,869,371

54,868,210

比例（%）

95.8054

97.5819

反对

票数

2,288,004

1,220,465

比例（%）

4.0692

2.1706

弃权

票数

70,504

139,204

比例（%）

0.1254

0.247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晓、胡晴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审议议案、会议表决

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0639、900911 证券简称：浦东金桥、金桥B股 公告编号：2025-016

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002291 证券简称：遥望科技 公告编号：2025-052

佛山遥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佛山遥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保证子公司的业务顺利开展，为控股子

公司杭州遥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遥望”）提供累计10亿元额度的担保：公司
分别于2023年2月1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增
加担保额度的议案》，额度为2亿元；于2025年6月3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控股公司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额度为8亿元，并经2025年
6月24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3年2月15日刊登
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公告》（编号：2023-013）、于2025年
6月4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关于 2025年度公司及控股公司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编号：2025-
044）。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拟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署一系列相关担保合同。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25年 6月 28日披露的《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编号：
2025-049）。

因经营需要，控股孙公司浙江游菜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拟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签署一系列相关担保合同，浙江游菜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杭州遥望在江
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订的银行债权额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一
系列最高额担保，本次最高额担保项下担保责任的最高限额为伍仟万元。本次担保和编号
2025-049公告所述的担保为同一担保事项。

本次担保在公司上述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公司对杭州
遥望累计担保金额为49,540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50,460万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杭州遥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融谷巷8号1幢7层701室
3、法定代表人：谢如栋
4、注册资本：8894.1289万元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网络技术服务；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软件销售；计算机系统服务；租赁服务（不含许
可类租赁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广告发布；广告设计、代理；数字内容制作服务（不含出版
发行）；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网络设备销售；虚拟现实设备制造；数字文化创意软件开发；
电影摄制服务；数字文化创意技术装备销售；互联网数据服务；数字文化创意内容应用服务；
大数据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数据处理服务；图文设计制作；专业设计服务；其他文
化艺术经纪代理；个人互联网直播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区块链技术相
关软件和服务；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及其他婴幼儿配方食
品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医用口罩
零售；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许可项目：出版物零售；出版物互联网销售；演出经纪；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
（经营类电子商务）；互联网信息服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基础电信
业务；互联网游戏服务；网络文化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6、与本公司股权关系:公司持有杭州遥望99.8999%股份，杭州遥望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7、是否是失信被执行人：否
8、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448,882.81
194,207.66
254,675.15

2024年1-12月(经审计)
454,666.43
-65,303.95
-58,726.08

2025年3月31日（未审计）

435,911.65
192,289.61
243,622.04

2025年1-3月（未审计）

93,037.73
-7,072.05
-6,000.25

四、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1、担保人：浙江游菜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被担保人：杭州遥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3、债权人：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4、最高额担保：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5、担保范围：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担保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债权人与债务人在主合同

项下的债权本金及按主合同约定计收的全部利息(包括罚息和复利)、以及债务人应当支付的
手续费、违约金、赔偿金、税金和债权人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律师费、差旅费、公证费、公告费、送达
费、鉴定费等)。

6、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7、担保期间：本合同的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包括

展期、延期)届满之日后满三年之日止。若主合同项下债务分期履行，则每期债务保证期间均
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满三年之日止。若
主合同项下债务被宣布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债务被宣布提前到期之日后满三年之日止。

在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
承担保证责任。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71,939万元人民币（含本次担保），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0.96%。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范围之外的第三方
提供担保的情况，也无逾期对外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

六、报备文件
《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佛山遥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002291 证券简称：遥望科技 公告编号：2025-053

佛山遥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孙公司提供担保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对控股孙公司杭州炫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担保，属于对资产负债率超

过70%的对象提供担保。敬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佛山遥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佛山遥望”）于2025年6月3日召开第

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控股公司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
案》。为保证孙公司的业务顺利开展，同意公司及控股公司为控股孙公司杭州炫步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炫步”）提供20,000万元额度的担保，担保期限为1 年，以上议案经
2025年6月24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4
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的《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控股公司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编号：2025-044）。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拟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署一系列相关担保合同。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25年 6月 28日披露的《关于为控股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编号：2025-
050）。

因经营需要，控股子公司杭州遥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和控股孙公司浙江游菜花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拟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署一系列相关担保合同，杭州遥望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和浙江游菜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拟为控股孙公司杭州炫步在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分行银行签订的《授信协议》项下的一系列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本最高额保证项下保
证责任的最高限额为壹仟万元。本次担保和编号 2025-050公告所述的担保为同一担保事
项。

本次担保在公司上述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公司对杭州
炫步累计担保金额为2,000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18,000万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杭州炫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融谷巷8号1幢7层705室
3、法定代表人：方丽莉
4、注册资本：350万元
5、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演出经纪；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互联网信

息服务；网络文化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网络技术服务；
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广告制作；广告设计、代理；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互联网销
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电子产品销售；服装服饰零售；服装服饰批发；鞋帽批发；鞋帽零
售；箱包销售；化妆品零售；化妆品批发；宠物食品及用品零售；宠物食品及用品批发；户外用
品销售；日用品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日用家电零售；办公用品销
售；办公设备销售；母婴用品销售；家居用品销售；珠宝首饰零售；珠宝首饰批发；金银制品销
售；珠宝首饰制造；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仅
销售预包装食品）；广告发布；婴幼儿配方乳粉及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与本公司股权关系: 控股孙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杭州遥望的全资子公司。
7、是否是失信被执行人：否
8、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122,732.35
132,352.28
-9,619.93

2024年1-12月(经审计)
135,902.08
-5,596.26
-4,533.69

2025年3月31日（未审计）

74,553.84
82,731.04
-8,177.20

2025年1-3月（未审计）

27,633.10
1,722.46
2,450.25

四、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1、保证人：杭州遥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游菜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被担保人：杭州炫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3、债权人：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4、最高额保证：1000万元
5、保证范围：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担保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债权人与债务人在主合同

项下的债权本金及按主合同约定计收的全部利息(包括罚息和复利)、以及债务人应当支付的
手续费、违约金、赔偿金、税金和债权人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律师费、差旅费、公证费、公告费、送达
费、鉴定费等)。

6、保证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7、保证期间：本合同的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包括

展期、延期)届满之日后满三年之日止。若主合同项下债务分期履行，则每期债务保证期间均
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满三年之日止。若
主合同项下债务被宣布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债务被宣布提前到期之日后满三年之日止。

在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
承担保证责任。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71,939万元人民币（含本次担保），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0.96%。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范围之外的第三方
提供担保的情况，也无逾期对外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

六、报备文件
《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佛山遥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002291 证券简称：遥望科技 公告编号：2025-054

佛山遥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孙公司提供担保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佛山遥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佛山遥望”）于2025年6月3日召开第

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控股公司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
案》。为保证孙公司的业务顺利开展，同意公司及控股公司为控股孙公司杭州施恩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施恩”）提供40,000万元额度的担保，担保期限为1 年，以上议案经
2025年6月24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4
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的《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控股公司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编号：2025-044）。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拟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署一系列相关担保合同。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25年 6月 28日披露的《关于为控股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编号：2025-
051）。

因经营需要，控股子公司杭州遥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和控股孙公司浙江游菜花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拟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署一系列相关担保合同。杭州遥望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和浙江游菜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为控股孙公司杭州施恩在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分行签订的银行债权额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一系列最高额担保，本
次最高额担保项下担保责任的最高限额为壹仟万元。本次担保和编号2025-051公告所述的
担保为同一担保事项。

本次担保在公司上述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公司对杭州
施恩累计担保金额为9,100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30,900万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杭州施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西溪八方城8幢206-041室
3、法定代表人：方剑
4、注册资本：129,085.39万元
5、经营范围：网络文化经营；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演出经纪；营业

性演出；出版物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计算机系统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非居住房地
产租赁；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企业管理咨询；平面设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与本公司股权关系:控股孙公司，公司持有杭州遥望99.8999%股份，杭
州施恩为杭州遥望全资子公司。
7、是否是失信被执行人：否
8、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142,490.74
16,569.75
125,920.99

2024年1-12月(经审计)
221,988.69
-2,746.13
-2,059.34

2025年3月31日（未审计）

138,871.14
11,405.19
127,465.95

2025年1-3月（未审计）

44,657.30
1,595.09
1,544.96

四、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1、保证人：杭州遥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游菜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被担保人：杭州施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债权人：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4、最高额担保：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5、保证范围：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担保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债权人与债务人在主合同

项下的债权本金及按主合同约定计收的全部利息(包括罚息和复利)、以及债务人应当支付的
手续费、违约金、赔偿金、税金和债权人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律师费、差旅费、公证费、公告费、送达
费、鉴定费等)。

6、保证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7、保证期间：本合同的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包括

展期、延期)届满之日后满三年之日止。若主合同项下债务分期履行，则每期债务保证期间均
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满三年之日止。若
主合同项下债务被宣布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债务被宣布提前到期之日后满三年之日止。

在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
承担保证责任。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71,939万元人民币（含本次担保），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0.96%。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范围之外的第三方
提供担保的情况，也无逾期对外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

六、报备文件
《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佛山遥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30日


